
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　函

 

地址：404臺中市北區雙十路1段16號

承辦人：洪綺霞

電話：04-22213108#6111

電子信箱：

       
 
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臺體學字第112220096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

主旨：茲敦聘臺端為本校112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代表，請查照
。

說明：依據本校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要點辦理。

 

正本：黃學務長世杰、麥教務長毅廷、盂院長峻瑋、周院長桂名、黃院長彥翔、聶主

任喬齡、王主任伯宇、羅主任雅柔、張主任文典、王主任瓊霞、洪主任暐、吳

主任忠政、吳主任聰義、馬主任鈺龍、蔣主任任翔、中田真美老師、陳渝苓老

師、吳雅珍老師、許績勝老師、陳冠州老師、王信淵老師、郭智翔老師、王中

原老師、郝光中老師、劉秀麗老師、陳芊瑜同學、楊廷寬同學、田葉蓮同學、

林其賢同學、鄭景文同學、陳嗣恩同學、鄭如嵋同學、黃仕杰同學、龔裕同學

、黃昭榮同學、陳義帆同學、蔡子平同學、林宴瑛組長、許程淯組長、趙志傑

組長、林建志組長、黃品端組長

副本：本校學生安全暨生活輔導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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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